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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江控股”）的委托，担任香江控股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专项法

律顾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以下简称“中国”）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向香江控股签发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根据香江控股第七届董事会第 23 次会议决议、第七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决议、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其他相关文件，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香江控股拟向深圳金海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深圳家福特 100%股

权、郑州物业及长春物业，其中现金支付部分为 51,700 万元，剩余部分以发行股份形

式支付；拟向南方香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沈阳好天地 100%股权，其中

现金支付部分为 18,300 万元，剩余部分以发行股份形式支付；拟向香江集团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广州物业。同时，香江控股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即不超

过 235,0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批准情况

如下： 

（一） 香江控股的批准 

2015 年 11 月 3 日，香江控股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23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2015 年 12 月 4 日，香江控股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2015



 

  

南方香江将所持沈阳好天地 100%股权转让给香江控股。 

根据香江集团股东会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作出的决议，香江集团股东会批准香江

集团将所持广州物业转让给香江控股。 

（四）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6 年 4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向香江控股签发《关于核准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向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663 号），核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香江控股、深圳家福特、沈阳好天地及交易

对方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取得了必要的批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香江控股、深圳家福特、沈阳好天地及交易对方有权按

照上述批准、核准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三）香江控股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变

更、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四）香江控股应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期限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但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

施。 

五、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交易各方批准及中国

证监会核准，交易各方有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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